
 

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管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厦门钨业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

议公司聘任高管事宜发表如下意见：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提名及聘任程序合法、合规。 

             

独立董事：洪茂椿、叶小杰、程文文 

 2021 年 4 月 22 日  


